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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龙源电力 股票代码：0916.HK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面向合格投资者）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7号理工科技大厦12层1206室）

发行人和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或“龙源电力” ）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67亿元（含67亿元）公司债券（以

下简称“本次债券”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2114号”文批复核准。

龙源电力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的方式，其中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基础

发行规模为20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0亿元。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决定是否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即在基础发

行规模20亿元的基础上，由联席主承销商在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上追加不超过10亿元的发行额度。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评级展望为稳定，本次债券评级为AAA。 本期债券发行前，本公司最近一期末的净资产为422.95亿元

（截至201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股东权益合计）；本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22.91亿元（经审计的

合并报表中2012年、2013年及2014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平均值），预计不少于本次债券一年利息的1.5倍。 发行人在本次发行前

的财务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及相关管理规定，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发行，公众投资者

不得参与发行认购，本期债券上市后将被实施投资者适当性管理，仅限合格投资者参与交易，公众投资者认购或买入的交易行为无效。

本期债券无担保。

本期债券期限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3.30%-4.30%。 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不变，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

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3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并在本期债券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于2015年9月25日（T-1日）向网下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并根据询价结果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于2015年9月28日（T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敬请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发行人拟向上海证券交

易所和证券登记机构申请新质押式回购安排。 如获批准，具体折算率等事宜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及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符合《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 网下申购由联席簿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

行配售。 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 具体配售原则请详见本公告之“三、网下发行”之“（六）配售” 。

网下发行面向合格投资者。合格投资者通过向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提交《网下询价及认购申请表》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

申购。 合格投资者网下最低申购金额为500万元（含500万元），超过500万元的必须是100万元的整数倍。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 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期债券应遵守相关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购款缴纳等具体

规定。

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本期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另行公告。 本期债券可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

竞价系统、大宗交易平台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上市交易。

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情况，请仔细阅读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2015年9月24日（T-2日）

的《中国证券报》上。 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投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及时公告，敬请投

资者关注。

释 义

除非特别提示，本发行公告的下列词语含义如下：

龙源电力/发行人/公司 指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债券 指

经公司于2013年10月10日召开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且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以分批形式在境内公

开发行的总额不超过人民币67亿元（含67亿）的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 指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次发行 指 本期债券的发行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证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中信证券/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

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指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 指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大公国际 指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网下询价日（T-1日） 指 2015年9月25日，为本次发行接受合格投资者网下询价的日期

发行首日/网下认购起始日（T日） 指 2015年9月28日，为本次发行接受投资者网下认购的起始日期

承销团 指 由主承销商为承销本次发行而组织的承销机构的总称

元 指 人民币元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发行主体：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名称：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规模：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人民币20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0亿元。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决定是

否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即在基础发行规模20亿元的基础上， 由联席主承销商在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上追加不超过10亿元的发行额

度。

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

第3年末，公司可选择调整票面利率，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面利率加公司调整基点，在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调整本期该品种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期该品

种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 若公司未行使利率调整权，

则本期该品种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该品种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回

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该品种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该品种债券

并接受上述调整。

回售登记期：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该品种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

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

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该品种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债券票面金额：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100元。

发行价格：本期债券按面值平价发行。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人

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发行对象及向公司股东配售安排：本期债券的发行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本期债券不向公

司股东优先配售。

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2015年9月28日。

付息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的付息债权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期之前的第1个工作日。

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9月28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

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6年至2018年间每年的9月28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利

息。

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0年9月28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18年9月28日。

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5年9月28日至2020年9月27日。 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计息期

限为2015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7日。

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0年9月28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年9月28日。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兑付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为2020年9月28日之前的第3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券

的兑付债权登记日为2018年9月28日之前的第3个工作日。

还本付息方式及支付金额：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

付。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利

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

总额的本金。

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券登

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担保情况：本期债券无担保。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由发行人、联席簿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

配售。

配售规则：联席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机构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

申购金额。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

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次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按

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联席主承销商组建承销团，以承销团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拟上市交易场所：上交所。

质押式回购：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率

等事宜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上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贷款、补充流动资金。

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2015年9月24日

（T-2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

2015年9月25日

（T-1日）

网下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

2015年9月28日

（T日）

公告最终票面利率

网下发行起始日

主承销商向获得网下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发送《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

（第一期）配售缴款通知书》

2015年9月29日

（T+1日）

网下发行截止日

网下合格投资者在当日15:00前将认购款划至中信证券专用收款账户

2015年9月30日

（T+2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改发行日程。

网下向合格投资者利率询价

网下投资者

本次发行网下利率询价对象/网下投资者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合格投资者

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和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3.30%-4.30%。 本期债券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网下询价簿记结果，由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联席

簿记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协商一致在利率询价区间内确定。

询价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利率询价的时间为2015年9月25日（T-1日），参与询价的投资者必须在2015年9月25日（T-1日）9:00-16:00之间将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以下简称“《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见

附件）传真至中信证券处。

询价办法

填制《网下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和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可以从本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应注意：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每一份《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5个询价利率，询价可不连续；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0.01%；

填写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认购总金额不得少于5,000手（500万元），并为1,000手（100万元）的整数倍；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认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合格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合格投资者应在2015年9月25日（T-1日）9:00-16:00之间将加盖单位公章后的以下文件传真至中信证券处：

（1）《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2）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3）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主承销商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申购传真：010-� 66290465，010-66290462；

咨询电话：010-� 66290847，010-66290849。

每家合格投资者填写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中信证券处，即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得撤销。 合格投资者如需对已

提交至中信证券处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进行修改的，须征得中信证券的同意，方可进行修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修改后的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联席簿记管理人将根据网下询价的情况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并将于2015年9月28日（T日）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合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本期债券。

网下发行

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且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国家法律、法规禁止

购买者除外）。 合格投资者的申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20亿元， 认购不足20亿元的剩余部分由承销团以余额包销的方式购入。 本期债券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0亿

元。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决定是否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即在基础发行规模20亿元的基础上，由联席主承销商在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上追加不超过10亿元的发行额度。

每家合格投资者的最低认购单位为5,000手（500万元），超过5,000手的必须是1,000手（100万元）的整数倍。 每一合格投资者在

《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中填入的最大申购金额不得超过本期债券的发行总额。

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100元/张。

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2个交易日，即发行首日2015年9月28日（T日）至2015年9月29日（T+1日）每日的9:00-15:00。

申购办法

参与本期债券网下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自行承担有关的法律责任。

凡参与本期债券网下认购的合格投资者， 认购时必须持有登记公司的证券账户。 尚未开户的合格投资者， 必须在2015年9月25日

（T-1日）前开立证券账户。

欲参与网下认购的合格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自行联系联席主承销商，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个投资者的认购意向，与合格投资者

协商确定认购数量，并向合格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

参与网下询价及申购的各合格投资者应在2015年9月25日（T-1日）9:00-16:00间将以下资料传真至中信证券处：

（1）填妥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的《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2）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3）经营金融业务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4）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5）联席主承销商要求的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配售

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及网下发行期间合格投资者认购申请情况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合格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

过其累计有效申购金额。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联席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机构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

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申购金额进行

累计，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次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

的投资者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有权决定本期债券的最终配售结果。

缴款

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 认购款须在2015年9月29日（T+1日）15:00前足额划至中信证券指定的收款账

户。 划款时请注明合格投资者全称和“15龙源01认购资金”字样，同时向中信证券传真划款凭证。

收款单位：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

账号：7116810187000000121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302100011681

联系人：刘晓渊

联系电话：010-60833979

传真：010-60833504

违约的处理

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如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中信证券指定账户足额划付认购款项，将被视为违约。 联席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

违约投资者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认购费用

本次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风险揭示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在已知范围内已充分揭示本次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7号理工科技大厦12层1206室

法定代表人：乔保平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9号国际投资大厦C座20层

联系人：冷榕、王荣华、胡保杰

电话：010-66579988

传真：010-66091661

邮政编码：100034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联系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白雯萱、韩翔、刘晓渊、王超、任松涛、王肯、龙腾、李宁

联系电话：010-60833979

传真：010-60833504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

1、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15层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15层

联系人：孙祺、王卓

联系电话：021-38668653、010-58328526

传真：010-58328765

邮政编码：100033

2、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02、03、04）、17A、18A、24A、25A、26A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系人：梁姝、刘林嘉、张烃烃

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6839500

邮政编码：10003

发行人：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5年9月24日

附件：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1、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2、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中信证券处，即对申

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撤销。申购人如需对已提交至中信证券处的本表进行修改的，须征得中信证券的同意，方可进

行修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修改后的本表。

3、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联席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姓名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证券账户名称（上海）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

3+2年期品种

（利率区间：3.30%-4.30%）

申购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单位盖章）

年月日

注：请申购人认真阅读本表第二页重要提示及申购人承诺。

重要声明

1、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2、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中信证券处，即对申

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不可撤销。申购人如需对已提交至中信证券处的本表进行修改的，须征得中信证券的同意，方可进

行修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修改后的本表。

3、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联席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申购人在此承诺：

1、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2、本次申购款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它适用于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高要

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准；

3、申购人同意联席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所确定的最终债券配售结果；联席主

承销商向申购人发出《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配售缴款通知书》（简称“《配售缴款通

知书》” ），即构成对本申购要约的承诺；

4、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足额

划至中信证券通知的划款账户。 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联席主承销商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单项下的全部债券，同

时，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联席主承销商支付违约金，并赔偿联席主承销商由此遭受的

损失；

5、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遇有不可抗力、监督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

机关协商后，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有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6、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认购总金额，是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合格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填表说明：（以下填表说明不需传真至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处，但应被视为本发行公告不可分割的部分,填表前请仔细阅

读）

1、参与本次发行网下利率询价发行的合格投资者应认真填写《网下利率询价及认购申请表》。

2、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3、本期债券的申购上限为30亿元（含30亿元）（含不超过10亿元超额配售额度）；

4、申购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精确到0.01%；

5、每个申购利率上对应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500万元（含500万元），超过500万元的应为100万元的整数倍；

6、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投资者的最大投资需求；

7、申购利率及申购金额的填写示例（声明：本示例数据为虚设，不含任何暗示，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假设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3.30%-4.30%，某合格投资者拟在不同申购利率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申购利率（%） 申购金额（万元）

3.30 1,000

3.40 2,000

3.50 3,000

3.60 4,000

3.70 5,000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3.70%时，有效申购金额为15,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3.70%，但高于或等于3.60%时，有效申购金额10,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3.60%，但高于或等于3.50%时，有效申购金额6,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3.50%，但高于或等于3.40%时，有效申购金额3,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3.40%，但高于或等于3.30%时，有效申购金额1,000万元；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3.30%，有效申购金额为零。

8、参与网下利率询价的合格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须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在本发行公告要求的时间

内连同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需加盖单位公章）、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法

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传真至牵头主承销商处。

9、合格投资者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询价及申购，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 合格投资者传真后，请及时拨打

联系电话进行确认。 申购传真：010-� 010-� 66290465，010-66290462；咨询电话：010-66290847，010-66290849。

股票简称：龙源电力 股票代码：0916.HK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2015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面向合格投资者）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7号理工科技大厦12层1206室）

声明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募集说明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募集说明书全文同

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阅读募集说明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除非另有说明或要求，本募集说明书摘要所用简称和相关用语与募集说明书相同。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1、 中文名称：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Longyuan� Power�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2、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7号理工科技大厦12层1206室

3、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9号国际投资大厦C座20层

4、 法定代表人：乔保平

5、 董事会秘书：贾楠松

电话：010-66579822

传真：010-66579899

6、 成立日期：1993年1月27日

7、 总股本金额：8,036,389,000元

8、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00000000012769

9、 股票上市地、股票简称及代码： H股：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源电力

股票代码：0916

10、 互联网网址：http://www.clypg.com.cn

（二）核准情况及核准规模

本次债券发行于2013年8月19日经本公司第二届董事会2013年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并于2013年10月10日经本公司召开的2013年

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通过。

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15]2114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67亿元（含67亿元）的公司债券。 公司将

综合市场等各方面情况确定各期债券的发行时间、发行规模及发行条款。 其中，首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20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0亿

元。

（三）本次债券的主要条款

1、债券名称：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2、发行规模：本期基础发行规模为20亿元，可超额配售不超过10亿元。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决定是否行使超

额配售选择权，即在基础发行规模20亿元的基础上，由联席主承销商在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上追加不超过10亿元的发行额度。

3、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票面金额100元/张，按面值平价发行。

4、债券期限：本期债券为5年期，附第3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5、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债券认购

人可按照有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6、债券利率及其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3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

的第3年末，公司可选择调整票面利率，存续期后2年票面利率为本期债券存续期前3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存续期后2年固定不变。

7、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公司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3年末调整本期该品种债券后2年的票面利率，公司将于本期该

品种债券第3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20个工作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公司未行使利率调整权，

则本期该品种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8、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公司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该品种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债券持有人有权选择在公告的投资者

回售登记期内进行登记，将持有的本期该品种债券按面值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公司；若债券持有人未做登记，则视为继续持有本期该品种债

券并接受上述调整。

9、回售登记期：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该品种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5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

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 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

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该品种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10、还本付息方式：本次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11、支付金额：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

与对应的票面利率的乘积；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

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本金。

12、付息、兑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支付将按照证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本息支付方式及其他具体安排按照证

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3、起息日：2015年9月28日。

14、付息债券登记日：本期债券的付息债券登记日为每年付息日期之前的第1个工作日。

15、付息日：本期债券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付息日为2016年至2020年每年的9月28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

期债券的付息日为自2016年至2018年间每年的9月28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每次付息款项不另计

利息。

16、到期日：本期债券的到期日为2020年9月28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该品种债券的到期日为2018年9月

28日。

17、计息期限：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2015年9月28日至2020年9月27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计息

期限为2015年9月28日至2018年9月27日。

18、兑付日：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20年9月28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的本期债券的兑付日为2018年9月28日。

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1个工作日，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9、兑付债权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为2020年9月28日之前的第3个工作日；若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其回售部分债

券的兑付债权登记日为2018年9月28日之前的第3个工作日。

20、担保人及担保方式：无担保。

21、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级，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A级。

22、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3、本次发行对象：本次债券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24、发行方式：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 网下申购由发行人、簿记管理人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

配售。

25、配售规则：簿记管理人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机构投资者的获配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

购金额。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进行：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向高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当累计金

额超过或等于本次债券发行总额时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含发行利率）的投资者按照

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26、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建承销团，以承销团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7、发行费用概算：本次债券的发行费用不高于募集资金的1%。

28、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用于偿还贷款、补充流动资金。

29、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1）账户名称：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开户银行：兴业银行北京方庄支行

（3）银行账户：321300100100076929。

30、拟上市和交易流通场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31、质押式回购：本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信用等级为AAA，本期债券符合进行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具体折算

率等事宜将按上海证券交易所及证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执行。

32、上市安排：本次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上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33、税务提示：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次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四）本次发行相关日期

1、本次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2015年9月24日。

发行首日：2015年9月28日。

预计发行期限：2015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9日，共2个工作日。

网下发行期限：2015年9月28日至2015年9月29日。

2、本次债券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本公司将尽快向上证所提出关于本次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 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二、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7号理工科技大厦12层1206室

法定代表人：乔保平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9号国际投资大厦C座20层

联系人：冷榕、王荣华、胡保杰

电话：010-66579988

传真：010-66091661

邮政编码：100034

（二）联席主承销商

1、联席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项目主办人：白雯萱、韩翔

项目组人员：任松涛、王肯、龙腾、李宁、刘晓渊、王超

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504

邮政编码：100026

2、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15层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15层

联系人：孙祺、王卓

联系电话：021-38668653、010-58328526

传真：010-58328765

邮政编码：100033

3、联席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02、03、04）、17A、18A、24A、25A、26A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系人：梁姝、刘林嘉、张烃烃

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6839500

邮政编码：100032

（三）分销商

1、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15层

法定代表人：程宜荪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15层

联系人：孙祺、王卓

联系电话：021-38668653、010-58328526

传真：010-58328765

邮政编码：100033

2、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02、03、04）、17A、18A、24A、25A、26A

法定代表人：吴晓东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22号丰铭国际大厦A座6层

联系人：梁姝、刘林嘉、张烃烃

电话：010-56839300

传真：010-56839500

邮政编码：100032

（四）发行人律师：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乔福芳草地大厦7层

负责人：彭雪峰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大桥路9号乔福芳草地大厦7层

经办律师：徐广兵、张长丹

联系电话：010-58137063、010-58137096

� � � �传真：010-58137722

邮政编码：100020

（五）会计师事务所：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东路16号院2号楼4层

执行事务合伙人：杨剑涛、顾仁荣

办公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永定门西滨河路8号院中海地产广场西塔5-11层

经办注册会计师：杨晓辉、吴灵燕

电话：010-88095188、010-88094095

传真：010-88091190

邮政编码：100077

（六）资信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A座29层

法定代表人：关建中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26号鹏润大厦A座29层

经办人：陈星屹、杨绪良

电话：010-51087768

传真：010-84583355

邮政编码：100125

（七）债券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48号中信证券大厦

联系人：任松涛、白雯萱、韩翔、王肯、龙腾、李宁、刘晓渊、王超

电话：010-60838888

传真：010-60833504

邮政编码：100026

（八）簿记管理人收款银行

账户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北京瑞城中心支行

银行账户：7116810187000000121

大额支付系统行号：302100011681

（九）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

账户名称：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北京方庄支行

银行账户：321300100100076929

（十）申请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住所：上海市浦东南路528号上海证券大厦

负责人：黄红元

电话：021-68808888

传真：021-68800006

邮政编码：200120

（十一）登记、托管、结算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166号中国保险大厦3楼

负责人：高斌

电话：021-38874800

传真：021-58754185

邮政编码：200120

三、认购人承诺

购买本次债券的投资者（包括本次债券的初始购买人和二级市场的购买人，下同）被视为作出以下承诺：

1、接受募集说明书对本次债券项下权利义务的所有规定并受其约束；

2、本次债券的发行人依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发生合法变更，在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并依法就该等变更进行信息披露时，投资者同

意并接受该等变更；

3、本次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申请本次债券在上证所上市交易，并由联席主承销商代为办理相关手续，投资者同意并接受这种安

排。

四、发行人与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人员的利害关系

截至2015年3月31日，除下列事项外，本公司与本公司聘请的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

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其他实质性利害关系：

1、本公司控股股东国电集团之控股子公司国电资本控股有限公司持有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瑞银证券14%的股权。国电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不参与瑞银证券的经营管理和重大决策，未形成对瑞银证券的控制或重大影响，非瑞银证券的重要关联方；

2、UBS� AG（持有瑞银证券24.99%股权）持有本公司股票86,514,865股。

第二节 发行人及本次债券的资信情况

一、本次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本公司的主体信用等级为AAA级，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级。

二、信用评级报告的主要事项

（一）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所代表的涵义

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AAA级，评级展望稳定，该级别反映了本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基本不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

风险极低。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AAA级，该级别反映了本次债券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极低。

（二）评级报告的内容摘要

发行人是以风电为主要业务和战略发展方向的综合性发电企业。 评级结果反映了近年来风电企业外部经营环境良好，发行人作为风

电行业领导者和国电集团新能源发电业务平台，资源储备丰富且布局不断优化，并获得国电集团大力支持，公司对债务保障能力较强等优

势；同时也反映了近年来弃风限电是制约风电发展的瓶颈，发行人负债规模增长较快且有息负债占比很高，CDM收入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等不利因素。 综合分析，发行人偿还债务的能力极强，本次债券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极低。

预计未来1～2年，发行人资产分布将进一步优化，业务在行业内将保持领先地位。综合来看，大公国际对龙源电力的评级展望为稳定。

1、主要优势

（1）风力发电全额上网、优先调度以及税收优惠政策为风电企业营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

（2）发行人作为风电行业的领导者，资源储备丰富，布局不断优化，有利于巩固公司规模优势；

（3）发行人经营性净现金流规模较大，对债务保障能力较强；

（4）近年来，发行人作为国电集团新能源发电业务平台，获得国电集团大力支持，有利于发行人业务发展。

2、主要风险

（1）风电行业竞争加剧，弃风限电是制约风电发展的瓶颈；

（2）发行人负债规模增长较快，有息负债在总负债中的占比较高，财务费用逐年增加；

（3）近年来，受碳交易市场活跃度影响，公司CDM收入稳定性不高，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三）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大公国际将对发行人进行持续跟踪评级。 持续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大公国际将持续关注发行人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其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以及发行人履行债务的情况等

因素，并出具跟踪评级报告，动态地反映发行人的信用状况。

跟踪评级安排包括以下内容：

1、跟踪评级时间安排

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国际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发行人发布年度报告后两个月内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不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国际将在发生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在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下1个工作日向监管

部门报告，并发布评级结果。

2、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访谈、评级分析、评审委员会审核、出具评级报告、公告等程序进行。

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发行人、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3、如发行人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大公国际将根据有关的公开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或宣布前次评级报告

所公布的信用等级失效直至发行人提供所需评级资料。

三、发行人的资信情况

（一）发行人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公司在各大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信情况良好，与其一直保持长期合作伙伴关系，获得较高的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

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拥有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多家商业银行的授信总额为2,000.00亿元，其中已使

用银行授信额度409.30亿元，未使用银行授信余额1,590.70亿元。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是否有严重违约现象

最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本公司未曾有严重违约。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的债券以及偿还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未发生延迟支付债务融资工具本息的情况。 本公司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的债券及其偿付情况如下表所示：

债券名称 起息日 期限 兑付日 债项评级 发行规模 担保情况 偿还情况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品种一)

2012年3月

29日

1年

2013年3月

29日

无 20亿元 无 已偿还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品种二)

2012年3月

29日

1+2年

2013年3月

29日

无 20亿元 无 已偿还

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

2012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2012年4月

16日

184天

2012年10

月17日

A-1 4亿元 有 已偿还

江阴苏龙热电有限公司2012

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2012年8月

27日

1年

2013年8月

27日

A-1 6亿元 无 已偿还

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

2012年度第二期短期融资券

2012年11

月19日

1年

2013年11

月19日

A-1 4亿元 有 已偿还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2013年2月

22日

1年

2014年2月

22日

无 50亿元 无 已偿还

雄亚投资有限公司3.25%债券

2016

2013年8月

12日

3年

2016年8月

12日

标准普尔

BBB-

3亿美元 无 尚未到期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一期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2014年4月

21日

6个月

2014年10

月18日

无 30亿元 无 已偿还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二期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2014年5月

23日

1年

2015年5月

23日

无 30亿元 无 已偿还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三期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2014年6月

19日

1年

2015年6月

19日

无 20亿元 无 已偿还

雄亚投资有限公司2,875%债

券2017

2014年10

月3日

3年

2017年10

月3日

标准普尔

BBB-

5亿美元 无 尚未到期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四期非公开定向

债务融资工具

2014年10

月24日

1年

2015年10

月24日

无 25亿元 无 尚未到期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第一期短期融资券

2014年11

月24日

120天

2015年3月

24日

A-1 50亿元 无 已偿还

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

券

2015年3月

25日

270天

2015年12

月20日

无 50亿元 无 尚未到期

注：1、除上述债券外，本公司境外全资子公司雄亚投资有限公司于2012年12月7日在境外成功发行4亿美元高级混合型证券，票面利

率5.25%。根据该证券的合同约定，该证券本金无具体最终到期日，同时约定本公司可选择在利息支付日相关期限内递延支付该证券利息，

本公司对该证券的利息没有支付现金或其他金融资产的合同义务。 该证券满足会计准则中对权益性工具的定义，在本公司合并报表中作

为权益工具进行会计处理。

2、2010年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于2015年2月发行人行使了票面利率调整权，即在债券存续期第5年末，发行人选择上

调票面利率28个基点，债券存续期后2年债券票面利率为4.80%。 投资者在此基础上行使投资人回售权，最终回售规模为1.90亿元。 经发行

人上调票面利率和部分投资者行使回售权之后，2010年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存续余额为14.10亿元。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封面载明日期，上述债券均按期支付利息。

（四）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期净资产的比例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封面载明日期，本公司公开发行的债券存续规模为84.10亿元（包括14.10亿元企业债券和70亿元公司债券）。

除公开发行的债券外，本公司存续债券还包括累计余额为25亿元的非公开定向债务融资工具、150亿元的超短期融资券、雄亚投资有限公

司发行的累计余额8亿美元的美元债券。 如本公司本次申请的不超过67亿元公司债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全部发行完毕， 本公司公开发

行的债券余额为151.10亿元，占本公司截至2015年3月31日未经审计净资产（合并报表中股东权益合计）的比例为35.73%，未超过本公司

净资产的40%。

（五）发行人最近三年及一期合并财务报表口径下的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2015年3月31日 2014年12月31日 2013年12月31日 2012年12月31日

流动比率 0.36 0.34 0.40 0.58

速动比率 0.33 0.31 0.38 0.55

资产负债率 66.40% 66.24% 64.49% 64.73%

贷款偿还率 100% 100% 100% 100%

2015年一季度 2014年度 2013年度 2012年度

利息保障倍数 2.78 2.19 2.03 2.10

利息偿付率 100% 100% 100% 100%

注：

财务指标计算方法：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

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净额）/流动负债；

资产负债率=负债合计/资产总计

利息保障倍数=（利润总额+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支出）/（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资本化利息支出）

贷款偿还率=实际贷款偿还额/应偿还贷款额

利息偿付率=实际利息/应付利息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概况

1、 中文名称：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China� Longyuan� Power�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2、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白石桥路7号理工科技大厦12层1206室

3、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6-9号国际投资大厦C座20层

4、 邮政编码：100034

5、 法定代表人：乔保平

6、 董事会秘书：贾楠松

电话：010-66579822

传真：010-66579899

7、 成立日期：1993年1月27日

8、 注册资本：人民币8,036,389,000元

9、 实缴资本：人民币8,036,389,000元

10、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100000000012769

11、 组织机构代码：10001276-2

12、 股票上市地、股票简称及代码： H股：香港联合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龙源电力

股票代码：0916

13、 互联网网址：http://www.clypg.com.cn

14、 经营范围：电力系统及电器设备的技术改造、技术服务和生产维修；与电力相关的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新工艺的研制、开发、

生产、成果转让；电站污染物治理；风力发电、节能技术及其他新能源的技术开发、项目投资管理，进出口业务；电气设备的租赁；与主营业

务相关的咨询服务；承办展览会、展销会；机电产品、化工原料及制品（危险化学品除外）、建筑材料、五金交电、日用百货、汽车配件、电力

系统专用车辆销售；出租写字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

二、发行人设立、上市及股本变化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情况

本公司系由龙源电力集团公司整体改制，变更设立而成。 改制前，龙源电力集团公司的企业性质为全民所有制企业。

龙源电力集团公司的前身为龙源电力技术开发公司，成立于1993年1月，是经原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批准，由原能源部直接管理，在

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注册登记的全民所有制企业。 成立之初，主要从事电力技术研发和常规电力项目的投资。 1994年5月，龙源电力技

术开发公司更名为“龙源电力集团公司” ，改由原电力工业部管理。

1996年12月，经国务院决定，龙源电力集团公司成为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全资企业。 1999年6月，根据原国家电力公司决定，龙源电力集

团公司与原国家电力公司的另外两家全资企业中国福霖风能开发公司（以下简称“福霖公司” ）、中能电力科技开发公司（以下简称“中

能公司” ）进行合并重组，将福霖公司和中能公司的资产并入龙源电力集团公司。此后，龙源电力集团公司的主营业务开始转向风力发电。

2002年12月国家电力体制改革之后，龙源电力集团公司划归中国国电集团公司（以下简称“国电集团” ），成为其全资企业，并接收了

原国家电力公司系统的全部风电资产。

2009年7月，经国务院国资委以国资改革〔2009〕468号《关于设立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同意，国电集团联合国电东北

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电东北公司” ）作为共同发起人，国电集团以所持龙源电力集团公司全部净资产作为出资，国电东北公司以

现金出资，将龙源电力集团公司整体改制并变更设立为“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2009年7月9日，本公司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登记设立，依法持有注册号为100000000012769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500,000万元。

（二）发行人历次股本变化情况

1、H股首次发行情况

2009年7月17日，本公司召开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申请将龙源股份转为社会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在境外发行股票并上市。 经国

务院国资委《关于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转为境外募集公司的批复》（国资改革[2009]1581号）和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龙源电力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09]1125号）批准，本公司于2009年12月4日在香港发行24.64亿股H股（行使

超额配售权后），每股面值人民币1.00元，发行价格为每股港币8.16元。 2009年12月10日，本公司发行的H股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证券

代码为00916。

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H股后股本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内资股 4,753,570,000 63.68%

2、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 246,430,000 3.30%

3、全球发行H股 2,464,289,000 33.02%

总计 7,464,289,000 100.00%

2、H股增发情况

2012年7月3日，本公司2012年度第一次内资股类别股东会、2012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会及201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共同审议通

过公司于香港新增发行配售股份事项。 2012年11月13日，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龙源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发境外上市外资股的批

复》（证监许可[2012]1490号）批准，公司于2012年12月21日向不特定合资格机构投资者公开增发共计572,100,000股新H股，配售价为

5.08港元。

本次H股增发后公司股本结构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1、内资股 4,696,360,600 58.44%

2、H股 3,340,029,000 41.56%

总计 8,036,389,000 100.00%

（三）近三年及一期重大重组情况

近三年及一期，本公司未发生按照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涉及的导致公司的主营业务、资产、收入

发生重大变化的资产交易行为。

三、公司股本情况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发行人股本总额为8,036,389,000股，发行人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总数（股） 股份性质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注1） 58.44% 4,696,360,000 内资股

Wellington�Management�Company,�LLP 4.17% 335,127,751 H股

BlackRock,�Inc（注2） 3.33% 267,441,783 H股

BlackRock,�Inc（注3） 0.06% 4,667,000 H股

JPMorgan�Chase�&�Co.（注4） 3.22% 258,755,532 H股

JPMorgan�Chase�&�Co.（注5） 1.86% 149,117,855 H股

JPMorgan�Chase�&�Co.（注6） 0.02% 1,471,541 H股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2.91% 233,758,000 H股

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注7） 2.50% 200,678,000 H股

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注7） 2.50% 200,562,000 H股

注：

（1）国电集团的持股比例为直接持股及通过控股子公司间接持股合计。

（2）上述267,441,783股H股股份之中，38,792,000股H股股份由BlackRock,� Inc.之全资间接附属公司BlackRock� Institutional�

Trust� Company,� N.A.持有，82,742,000股H股股份由BlackRock,� Inc.之全资间接附属公司BlackRock� Fund� Advisors持有，488,

000股H股股份由BlackRock,� Inc.之全资间接附属公司BlackRock� Advisors,� LLC持有，389,000股H股股份由BlackRock,� Inc.之全

资间接附属公司BlackRockAsset� Management� Canada� Limited持有，2,507,000股H股股份由BlackRock,� Inc.之全资间接附属公司

BlackRock� Japan� Co� Ltd持有，420,000股H股股份由BlackRock, � Inc. 之全资间接附属公司BlackRockInvestment� Management�

(Australia) � Limited持有，11,023,959股H股股份由BlackRock, � Inc. 之全资间接附属公司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North�

Asia� Limited持有，1,897,000股H股股份由BlackRock,Inc.之全资间接附属公司BlackRock� (Netherlands)� B.V.持有，1,711,000股H

股股份由BlackRock,� Inc.之全资间接附属公司BlackRock� Fund� Managers� Ltd持有，49,181,544股H股股份由BlackRock,� Inc.之全

资间接附属公司BlackRock� Advisors� (UK)� Limited持有，1,924,200股H股股份由BlackRock,� Inc.之全资间接附属公司BlackRock�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40,060,000股H股股份由BlackRock,� Inc.之全资间接附属公司BlackRock� (Luxembourg)� S.A.持有，28,

158,032股H股股份由BlackRock, � Inc. 之全资间接附属公司BlackRock� Asset� Management� Ireland� Limited持有， 故BlackRock,�

Inc.被视为拥有其上述附属公司所持有的H股的股份权益。

（3）上述4,667,000股H股股份中，3,122,000股H股股份由BlackRock,� Inc.之全资间接附属公司 BlackRockInstitutional� Trust�

Company,� N.A.持有，1,545,000股H股股份由BlackRock,� Inc.之全资间接附属公司BlackRock� Advisors,� LLC持有，故BlackRock,�

Inc.被视为持有其上述附属公司所持有的H股的淡仓。

（4）上述258,755,532股H股股份中，149,117,855股H股股份由JPMorgan� Chase� &� Co.之全资间接附属公司JPMorgan� Chase�

Bank,� N.A.持有，20,686,761股H股股份由JPMorgan� Chase� &� Co.之间接全资附属公司J.P.� Morgan� Whitefriars� Inc.持有，201,497

股H股股份由JPMorgan� Chase� &� Co. 之间接全资附属公司J.P. � Morgan� Securities� plc持有，73,312,000股H股股份由JPMorgan�

Chase� &� Co.之间接全资附属公司JF� Asset� Management� Limited持有，4,057,000股H股股份由JPMorgan� Chase� &� Co.之间接全

资附属公司JPMorgan� Asset� Management� (Taiwan)� Limited持有，3,236,000股H股份由JPMorgan� Chase&� Co.之间接全资附属公

司 J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Inc. 持有，8,130,000股H股股份由 JPMorganChase� &� Co. 之间接非全资附属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Fund� Management� Co� Ltd持有，故JPMorganChase� &� Co.被视为拥有其上述附属公司所持有的H股的股份权益。

（5）上述149,117,855股可供借出的H股股份由JPMorgan� Chase� &� Co.之全资附属公司JPMorgan� ChaseBank,� N.A.持有，故

JPMorgan� Chase� &� Co.被视为拥有其上述附属公司所持有可供借出的H股股份。

（6）上述1,471,541股H股股份由JPMorgan� Chase� &� Co.之间接全资附属公司J.P.� Morgan� Whitefriars� Inc.持有，故JPMorgan�

Chase� &� Co.被视为拥有其上述附属公司所持有的H股的淡仓。

（7） 上述200,678,000股H股股份中，116,000股H股股份由中国人寿保险 （集团） 公司 （China� Life� Insurance� (Group)�

Company）直接持有，200,562,000股H股股份由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之全资附属公司中国人寿保险（海外）股份有限公司（China�

Life� Insurance� (Overseas)� Company� Limited）持有，故中国人寿保险（集团）公司被视为拥有其上述附属公司所持有的H股的股份权

益。

四、发行人重要权益投资情况

（一）下属子公司

截至2015年3月31日，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范围的子企业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业务性质

注册资本

（万元）

持股比

例（%）

享有的表

决权（%）

取得方式

1 江阴苏龙热电有限公司 火电 118,575.07 27 27 投资设立

2 龙源（张家口）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89,192.59 100 100 投资设立

3 江苏海上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76,800.00 78.1 78.1 投资设立

4 龙源（巴彦淖尔）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风电 67,255.00 100 100 投资设立

5 龙源（如东）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66,635.00 82.99 82.99 投资设立

6 甘肃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62,463.13 100 100 投资设立

7 新疆天风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风电 51,101.69 59.52 59.52 投资设立

8 甘肃洁源风电有限责任公司 风电 50,502.00 77.11 77.11 投资设立

9 赤峰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46,857.00 97.01 97.01 投资设立

10 南通天生港发电有限公司 火电 31,175.82 31.94 31.94 投资设立

11 河北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54,142.70 100 100 投资设立

12 龙源沈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44,146.70 100 100 投资设立

13 吉林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43,820.00 66.23 66.23 投资设立

14 沈阳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43,227.00 98.6 98.6 投资设立

15 沈阳龙源雄亚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44,952.00 100 100 投资设立

16 云南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43,790.00 100 100 投资设立

17 桦南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41,403.60 40 40 投资设立

18 龙源康平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40,979.30 100 100 投资设立

19 龙源（酒泉）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49,640.70 100 100 投资设立

20 龙源（包头）风力发电有限责任公司 风电 39,494.00 100 100 投资设立

21 龙源贵州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50,185.36 100 100 投资设立

22 龙源（如东）新能源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风电 65,000.00 100 100 投资设立

23 山西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36,115.20 100 100 投资设立

24 江苏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33,332.00 57.99 57.99 投资设立

25 龙源（翁牛特）新能源有限公司 风电 32,343.00 100 100 投资设立

26 安徽龙源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32,014.00 100 100 投资设立

27 伊春龙源雄亚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32,014.00 100 100 投资设立

28 龙源建投（承德）风力发电有限公司 风电 30,785.00 55 55 投资设立

联席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签署日期：2015年9月24日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签署日期：2015年9月24日

联席主承销商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15层）

联席主承销商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02、03、04）、17A、18A、24A、25A、26A）

瑞银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英蓝国际金融中心12、15层）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区中心广场香港中旅大厦第五层（01A、02、03、04）、17A、18A、24A、25A、26A）

联席主承销商、联席簿记管理人

(下转A22版）


